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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德庆县鸿信化工有限公司年充装 15000 吨液氨及其配套设施

项目安全评价
报告提交时间 2026 年 4 月 8 日

现场勘查人员 王凤娟、赵飞云 现场勘查时间 2026 年 3 月 10 日

现场勘察主要任务 收集评价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资料，并以文字、影像等方式记录加油站油罐改造设备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项目组长 王凤娟 项目组成员 赵飞云、李福春、劳业来、范长德

报告编制人 王凤娟、赵飞云 报告审核人 谢诗恒

技术负责人 罗伟雄 过程控制负责人 罗欣然

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德庆县鸿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或“鸿信化工”）成立于 2014 年 08 月 29 日，位于德庆县德城工业集约基地内，法定代表

人：刘华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26315266698H，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氨溶液[10%＜含氨≤35%]、树脂、涂料、油墨、胶粘剂、

增粘剂、成膜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已取得肇庆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肇）WH 安许可证字[2025]7 号，许可范围：氨溶液（35）（生

产场所地址与注册地址一致；生产能力：氨溶液[10%＜含氨≤35%]50000 吨/年）***，证照有效期：2024 年 9 月 6 日至 2027 年 9月 5 日。

该公司为了适应市场需求，德庆县鸿信化工有限公司年充装 15000 吨液氨及其配套设施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于 2026 年 1 月 23
日已取得肇庆市德庆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广东省企业投资备案证，项目代码：2601-441226-04-02-388116。

2、项目评价结论
德庆县鸿信化工有限公司应充分考虑本报告所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在后续工程项目设计、施工建设以及试运行过程中，切实

落实项目设计方案和本评价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安全对策措施，并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建成后，其危险有害程度

是可以接受的，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德庆县鸿信化工有限公司年充装 15000 吨液氨及其配套设施项目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等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和

要求建成后可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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